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  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二期）项目 

项目编号    雄安改发投资〔2021〕117 号

建设地点  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雄县  

验收单位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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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二期）项目 
行业

类别 

公路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1331000052210270000010 

2022 年 11 月 4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 年 8 月~2023 年 4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北京致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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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中国雄安集团基础

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在河北省雄安新区主持召开了

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二期）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参加

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监测、施工、监理、方案编制单位的

代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相关单位的

汇报，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二期）项目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雄县，

为改扩建项目。项目西起现状保静公路与温白路交叉口以东 135m

处，顺接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一期）工程，沿现状保静公路自西

向东，终点位于燕南路（西侧干路）与雄东 E2 路交叉口。线路全

长约 5.0km，道路等级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

红线宽度 44m。全线利用现状保静公路进行拓宽改造，扩建大桥

157m/1 座，拆除重建中桥 37m/1 座。项目总投资 2.22 亿元，于 2021

年 8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4 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2 年 11 月 4 日，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启动区

至雄县连接线（二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水土保持行政

许可承诺书编号：1331000052210270000010。根据《水利部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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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号）的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无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无。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1 年 9 月，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林丰

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启动区至雄县连接线（二期）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开展相关监测工作，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季报、

年报，并开展了三色评价。2024 年 12 月，完成了《启动区至雄县

连接线（二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该项目落实的水土保持措施控

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1 年 9 月，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受委

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资

料核查、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法对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完成情况、水

土保持设施质量、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维护等情

况进行了核实。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

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得到

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仅
用
于
项
目
验
收
使
用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

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后期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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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  工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字 备注 

组  长 苗耕齐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建设单位 

成 

 

 

 

员 

侯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张明艳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工程师  

陈文坤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工程师  监测单位 

穆财林 
北京致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驻地高监  监理单位 

欧阳心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工程师  

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

单位 

代玉军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副总工  施工单位 

张曼 保定市水土保持工作站 正高级工程师  

特邀专家 

顾宗芳 保定市灌溉试验站 正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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